
秦皇岛市行政审批局
关于秦皇岛市第一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秦皇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你单位《关于报批秦皇岛市第一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

初步设计的请示》（秦卫健呈〔2020〕94 号）及中国中元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秦皇岛市第一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初

步设计》（报审版）等材料收悉。依据市领导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推进在市骨科医院现址建设市第一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的

有关工作建议》上的批示意见、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20〕60

号）、市资源规划局出具的《关于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创伤医学中

心等项目办理规划手续的反馈意见》（不需申请核发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海港区发改局《关于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查意见》（海发改

〔2020〕134 号）及中冶沈勘秦皇岛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出具的《秦皇岛市第一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初步设计评审

报告》，原则同意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修改后的该项目初

步设计文件（报批版）。现将相关内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秦皇岛市第一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

二、项目单位：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三、建设地点：海港区红旗路 380 号（原市骨科医院位置）。

四、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筑面积32000

平方米（该项目与创伤医学中心项目统筹建设，部分功能用房合

用，总建筑面积 79800 平方米），设置床位 265 张。

主要包括发热门诊、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

院内生活用房等设施用房、科研用房、大型医疗设备用房、配套

设备用房、地下车库等。



五、项目概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概算总投资 35026.70

万元（含医用设备购置）。资金来源：中央、省专项资金、市财政

资金、医院自筹。

六、请抓紧办理相关手续，落实建设条件，尽快组织实施。

并及时、如实通过河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报送项目开

工、建设进度、竣工验收等方面的基本信息，主动接受财政、发

改、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住建、城管、水务、统计、电力等相

关部门的监管。

秦皇岛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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